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下称
“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独立董事 ,基于客观独立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议案和资料

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独立意见

为了优化银企合作关系,规范、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拟注销在平安银

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 1500005鲳98783,在乐山市商业银行成

都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 0⒛000028611,将前述两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的

余额分别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乐山市分行和成都银行洗面桥支行新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后续销户时前述募集资金账户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 :

1、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未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2、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相应的三方监管协议。

二、关于增加 ⒛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参股企业中核华盛矿产有限公司己经开始业务经营,公司与此将

发生采购、销售与委托加工等业务,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应予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司为此增加

了2019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 :

1、 公司增加 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

则和市场化定价方式,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 前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3、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该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董文己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因此,我们同意 《关于增加 2019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请公司⒛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⒛ 19年 8月 19日

独立董事签字 :

杨文浩 闫阿儒毛景文


